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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預算執行情形共同缺失事項 

一、 教育部補助款及委辦經費執行情形部分 

(一) 未依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第 6點規定，

報支經費應以計畫執行期間內所發生支出為原則。 

(二) 未依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第 11 點規定，

計畫之結報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，檢附相關資

料辦理結報事宜。 

二、 業務收支執行部分 

(一) 未依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」第 3點規

定，代辦費之收支情形應於規定時間內公告於學校資訊網路，賸餘款

應於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退還學生。 

(二) 原始憑證「驗收或證明人」非由驗收紀錄「主驗人員」核章，或未經

保管或領用人員簽名或蓋章，核與「內部審核處理準則」第 16 條第 1

項第 5款規定不符。 

(三) 採購案件未先簽奉機關長官或其授權人核准，核與「內部審核處理準

則」第 24 條第 1款規定不符。 

(四) 未依「政府採購法」第 73-1 條規定，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 15 日內

付款。 

(五) 「存入保證金明細表」仍列有履約保證金及保固金已逾保證或保固期

間，未依合約規定處理。 

三、出納會計事務查核部分 

(一) 未依「出納管理手冊」第 11點及第 48 點規定，於執行出納事務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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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隨時登入有關備查簿，並按日結計清楚，不得稽延，相關憑證應於

次日前送會計單位據以入帳。 

(二) 款項收付訖後，未在收入、支出傳票或繳款單、原始憑證黏存單上加

蓋收付訖日期戳記並由經收人簽章，核與「出納管理手冊」第 19 點

第 5款及第 21 點第 8款規定不符。 

(三) 未依「出納管理手冊」第 29 點規定，收納之各種款項應於當日或次

日解繳公庫，零星收入最長不得逾五日。 

(四)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領用未由出納管理單位或使用單位填具領用單，經

主辦出納或使用單位主管簽核後，向會計單位領用，核與出納管理手

冊第 38點規定不符。 

(五) 未依「出納管理手冊」第 46 點規定，置備零用金備查簿、存庫保管

品備查簿及保管品紀錄簿…等各項簿籍。 

四、其他 

(一) 未設置會計憑證調案單，核與「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

意事項」第 7點規定不符。 

(二) 未依會計法第 109 條第 1 項規定，各機關之會計憑證、會計報告及

記載完畢之會計簿籍等檔案，於總決算公布或令行日後，應由主辦會

計人員移交所在機關管理檔案人員保管之。 

(三) 學校所訂職務宿舍借用及管理規則，未報主管機關核定，核與「宿舍

管理手冊」第 5點規定不符。 


